附件4

2024年省级首店首发项目资金申报指南
一、支持范围

在莆田市内注册并纳统的企业，对其在莆田开设福建首店（含品牌首店、旗舰店、创新概念店）给予支持补助。
二、项目条件

（一）申报企业（单位）须在莆田市依法登记注册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；
（二）申报企业（单位）纳入莆田市限上企业统计；
（三）申报企业（单位）开设的为福建首店、中国首店等；

（四）申报企业应承诺获得财政资金补助之日起持续经营时间不得少于1年.如果有违反，原则上应退回补助资金。

三、补助标准

申报企业（单位）在莆田市内注册并开设的福建首店（含品牌首店、旗舰店、创新概念店）的实际投入（投资额不含税，不含不动产购置、租赁费用以及人员经费、水电费等经常性开支）给予不高于50%补助，单家企业（单位）补助金额不超过50万元。若多个首店同时申请，资金总额超过50万元上限，则按比例分配分别补助。
四、申报程序

各县（区、管委会）商务主管部门应广泛宣传，认真组织、指导辖区内符合条件的单位申报，组织人员对项目现场验收，并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，做好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有效性审核工作，各县（区、管委会）财政部门加强程序合规性审核。

五、申报材料

（一）申报企业（单位）的营业执照，法人代表身份证或护照复印件；

（二）2024年省级首店首发项目资金申报表（附件4-1）；

（三）申报企业（单位）的书面申请报告（申请报告应说明首店基本情况、投资情况及明细、项目效益等）；

（四）申报企业（单位）纳入莆田市限上企业统计的相关证明材料；

（五）店铺使用的商标的注册人（或具有商标区域独占使用权的被授权方）出具的关于店铺的相关说明；

（六）申报企业（单位）应提供2年及以上的该首店的引进协议；

（七）投资设立店铺相对应的支出合同、项目已发生费用明细表、相关支出凭证；

（八）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针对申报企业（单位）开展首店首发项目的无保留意见的专项审计报告（附符合申报条件的投资项目内容及凭证，包括施工或改造合同、付款回执、费用发票等凭证）；

（九）店铺不同营业时段的照片（内外各3张以上）；

（十）所在乡镇（街道）政府或所在县（区、管委会）安办出具的申报企业（单位）在申报截止日的前一年内无安全生产责任事故，且未被列入安全生产“黑名单”书面证明；“信用中国（福建）”网站企业信息查询页面截图。
附件4-1

	2024年省级首店首发项目资金申报表

	项目名称
	

	申请企业名称
	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首店首发店铺
	
	店铺运营时间
	

	法人代表
	
	身份证号码
	

	联 系 人
	
	手机号码
	

	企业（单位）

开户银行
	

	企业（单位）

账户名
	

	银行账号
	

	项目简介及

主要投入内容
	

	符合政策扶持期间发生投资额
	         万元（大写：        万元）

	申报企业

（单位）承诺
	我单位经营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，同时严格按照相关规定申报资金项目，已了解、知悉资金申报有关要求，对所填报的各项内容和递交的申请材料的有效性、合法性、合规性以及真实性作出保证并负责，不存在申报项目在申报期内已获得中央、省级财政资金支持的情况，且承诺获得财政资金之日起持续经营时间不得少于1年。申报过程中如有虚构、失实、欺诈等情况，我单位将无条件配合商务、财政部门收回资金并承担由此引致的全部责任和后果。

	
	法人代表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报企业（单位）盖章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时间：   年  月  日          

	县（区、管委会）商务部门意见：
	县（区、管委会）财政部门意见：

	（盖章）
	（盖章）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